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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建（建）发〔2024〕16号

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印发《宁夏房屋市政工程动火作业

安全操作指南》的通知

各市、县（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宁东管委会建设和交通局，

各建筑业企业:

为进一步加强建筑施工现场动火作业安全风险管控，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

规范》（GB50720-2011）等法律规范，结合我区实际，我厅组

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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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编制了《宁夏房屋市政工程动火作业安全操作指南》，用于

指导施工现场动火作业规范操作。现印发给你们，请加大宣传

力度，督促施工、监理等企业遵照执行。

宁夏回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4年3月15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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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房屋市政工程动火作业安全操作指南

1.目的

指导施工现场动火作业规范操作，有效控制和降低动火作

业安全风险，从而保护人身及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2.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

技术规范》（ GB50720-2011），《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 GB55037-2022 ），《 建 筑 灭 火 器 配 置 设 计 规 范 》

（GB50140-2005）。

3.适用范围

全区房屋建筑、市政工程，施工中需动火作业的应严格参

照此安全操作指南实施。

4.动火作业定义及分级

4.1动火作业定义

施工现场动火作业是指：在施工作业现场从事可能产生火

焰、火花或炽热表面的作业，包括电焊、气焊（割）、喷灯、电

钻、砂轮、喷砂机、冬施作业明火采暖等进行的作业。

4.2固定动火区

固定动火区指在非火灾爆炸危险场所划出的专门用于动火

的区域。固定动火区内严禁存在火灾爆炸危险因素，并配备相

http://www.csres.com/detail/3878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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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灭火器具。

4.3动火作业分级

固定动火区外的动火作业分为一级动火、二级动火和三级

动火。

4.3.1一级动火：禁火区域内；油罐、油箱、油槽车和储存

过可燃气体、易燃液体的容器与其连接在一起的辅助设备项目；

各种受压设备；危险性较大的登高焊、割作业；比较密封的室

内、地下室等场所；现场堆有大量可燃和易燃物质场所的动火

作业属一级动火。

4.3.2二级动火：在具有一定危险因素的非禁火区域内进行

临时焊、割等动火作业；小型油箱等容器登高焊、割等动火作

业属二级动火。

4.3.3三级动火：在非固定的，无明显危险因素的场所进行

的动火作业等均属三级动火。

4.4动火升级管理

遇节日、假日、夜间作业或其他特殊情况时，动火作业应

升级管理。五级风以上（含五级风）天气，原则上禁止露天动

火作业。因生产需要确需动火作业时，动火作业应升级管理。

5.常见动火作业

5.1房屋建筑常见的动火作业：桩基搅拌桩钢筋笼制作焊接

作业；基坑围护支撑结构钢筋骨架焊割作业；悬挑脚手架斜撑

焊割作业；脚手架连墙件焊割作业；框架柱或剪力墙支模限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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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焊接作业；剪力墙支模预留螺杆切割作业；防水卷材热熔法

动火作业；屋面避雷针焊接作业；钢结构构件组装焊接作业；

网架结构组装焊接作业；钢结构构件砂轮打磨作业；钢结构埋

板、钢柱梁板等金属件尺寸修改及安装预留套管固定焊割作业；

钢材类物料切割作业等，以及装饰装修动火作业（幕墙立杆与

埋件、立杆与横杆、铁膨胀管与埋板焊接作业；室内干挂石材

龙骨焊割作业；吊顶角钢焊接作业；型材上钻孔、切割易产生

火星溅射作业等）。

5.2市政工程常见的动火作业：路面及桥梁钢筋制作的焊割

作业；桥梁工程中高处施焊作业、基坑围护支撑结构钢筋骨架

焊割作业；主体与附属结构钢筋绑扎的焊割作业等。

6.动火作业操作规程

6.1基本要求

6.1.1施工现场应建立动火制度，制度内明确固定动火区域

的划定。动火制度及固定动火区域设置由项目负责人、总监理

工程师审批。

各类动火作业的设备设施入场后，施工班组、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共同做好检查验收，符合要求后方可投入使用。

6.1.2动火作业前应办理动火许可证，针对动火作业级别填

写动火许可证，编制相应的《安全技术措施》，完成上报审批手

续。如进入有限空间、高处等进行动火作业时，还须执行有限

空间作业和登高作业相应的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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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动火许可证的审核人收到动火作业申请后，应前往现

场查验动火点垂直方向上下及水平方向15m内区域有无可燃物

和危化品，且查验现场保留视频或3张以上作业区无可燃物照片

与动火许可证一并存档，同时确认动火作业的防火措施落实后，

再签发动火许可证。

6.1.4严格落实“一区一证一监护”措施，动火现场必须设置

警戒作业区，操作人员必须随身携带动火许可证，焊接还须持

焊工特种作业证。未经许可严禁私自动火作业，动火作业期间

应设监护人，监护人应由具有生产（作业）实践经验的人员担

任。

6.1.5监护人通用职责要求

（1）作业前检查动火许可证。动火许可证应与作业内容相

符并在有效期内；核查动火许可证中各项安全措施已得到落实；

（2）确认相关作业人员持有效资格证书上岗；

（3）核查动火点消防器材配备、作业人员配备和使用的个

体防护装备满足作业要求；

（4）对作业人员的行为和现场安全作业条件进行检查与监

督，负责作业现场的安全协调与联系；

（5）当作业现场出现异常情况时应中止作业,并采取安全有

效措施进行应急处置，当作业人员违章时，应及时制止违章，

情节严重时，应立即中止作业，收回动火许可证；

（6）掌握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掌握火灾应急救援基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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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6.1.6一张动火许可证只限一处动火，动火许可证注明的动

火人和监护人不得随意更换，且监护人监护过程中严禁脱岗，

更换动火地点（指楼栋及楼层位置的移动）或动火环境变化后，

应重新开具动火许可证。

6.1.7动火人在正式动火作业前应对作业现场安全条件进行

检查，符合动火作业要求后方可动火作业。

6.2审批管理

6.2.1动火许可期限规定：

6.2.1.1一级动火每次批准Ｂ长期限为1天，期满应重新审批,

否则视作无证动火；

6.2.1.2二级动火每次批准Ｂ长期限为3天，期满应重新审批,

否则视作无证动火；

6.2.1.3三级动火每次批准Ｂ长期限为7天，期满应重新审批,

否则视作无证动火。

6.2.2动火许可审批制度：

6.2.2.1一级动火作业由项目生产负责人填写，并附上安全技

术措施，经项目安全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审核后，报公司安全

生产部门批准后，方可动火。

6.2.2.2二级动火作业由动火人所在班组负责人填写，并附上

安全技术措施，经项目生产负责人、项目安全负责人审核后，

报项目负责人批准后，方可动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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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3三级动火作业由动火人所在班组负责人填写，经项目

生产负责人、项目安全负责人审核批准后，方可动火。

6.2.3审核人、审批人职责要求：

（1）项目生产负责人、项目安全负责人应到动火作业点完

成现场审核工作；

（2）应核查动火许可证级别与实际动火作业一致情况；

（3）应核查动火人上岗资质及监护人的配备情况；

（4）应核查编制的动火作业《安全技术措施》是否可行。

6.3动火作业防火要求

6.3.1动火作业前应清除动火现场及周围的易燃物品，或采

取其他有效安全防火措施，在动火部位附近应配备灭火器材，

消防器材的配备及保护距离应符合下列标准：

灭火器的配备标准

项目

固体物质火灾 液体或可融化固体物质火灾、气体火灾

单具灭火器

最小灭火级别

单位灭火级别

最大保护面积

（m2/A）

单具灭火器

最小灭火级别

单位灭火级别

最大保护面积

（m2/B）

易燃易爆危险品存

放及使用场所
3A 50 89B 0.5

固定动火作业场 3A 50 89B 0.5

临时动火作业点 2A 50 55B 0.5

可燃材料存放、加工

及使用场所
2A 75 55B 1.0

厨房操作间、锅炉房 2A 75 55B 1.0

自备发电机房 2A 75 55B 1.0

变配电房 2A 75 55B 1.0

办公用房、宿舍 1A 100 - -



- 9 -

灭火器的最大保护距离（m）

灭火器配置场所 固体物质火灾
液体或可融化固体物质火灾、

气体火灾

易燃易爆危险品存放及使用场所 15 9

固定动火作业场所 15 9

临时动火作业点 10 6

可燃材料存放、加工及使用场所 20 12

厨房操作间、锅炉房 20 12

发电机房、变配电房 20 12

办公用房、宿舍等 25 -

6.3.2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严禁使用明火作业。

固定动火区域的动火作业应符合《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

技术规范》等有关规范的要求。

6.3.3五级（含五级）以上风力时，应停止焊接、切割等室

外动火作业。确需动火作业时，应采取可靠的挡风措施。

6.3.4焊接、切割、热熔或加热等动火作业前，应对作业现

场的可燃物进行清理；作业现场及其附近无法移走的可燃物应

采用不燃材料对其覆盖或隔离。裸露的可燃材料上严禁直接进

行动火作业。

6.3.5施工作业安排时，宜将动火作业安排在使用可燃建筑

材料的施工作业前进行。确需在使用可燃建筑材料的施工作业

之后进行动火作业时，应采取可靠的防火措施，且满足可燃材

料与动火作业的安全距离。

6.3.6电焊机动火作业时，应检查电源开关、用电线路是否

良好，金属外壳应有安全可靠接地或接零，进出线应有完整的



- 10 -

防护罩，进出线端应用铜接头焊牢，电焊机应有专用电源控制

开关，严禁借用金属管道、脚手架、结构钢筋等金属物代替导

线。

6.3.7气焊、气割动火作业时，氧气瓶与乙块瓶应直立放置，

并进行固定做好防倾倒措施，气瓶压力表数值应合格有效，氧

气瓶与乙炔瓶工作间距不应小于5m，气瓶与动火作业地点不应

小于10m，并不得在烈日下曝晒。

6.3.8高处动火作业，其下部地面如有易燃易爆物时，应将

易燃易爆物进行移除，并采取遮挡措施，同时作业点下方设置

接火斗，以防火花溅落引起火灾事故。

6.3.9在盛有或盛过油类、化学品的容器、设备、管道等生

产、储存装置上动火作业，应将其与生产系统彻底隔离。

6.3.10拆除管线的动火作业，应先查明其内部介质及其走

向，并制订相应的安全防火措施。

6.3.11严禁在动火点15m范围内及动火点下方同时进行可燃

溶剂、清洗油清洗或喷漆等作业。

6.3.12有限空间内动火作业前，应先检测识别是否存在易燃

易爆、有毒有害气体，确认安全可靠后，方可进行动火作业。

作业过程中做好个人防护、循环通风、专人监护等安全措施。

6.3.13涉及防水作业加热棒、喷枪加热等作业应该纳入动火

作业审批流程管理。

6.3.14动火作业过程中，如果作业条件发生异常变化，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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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停止作业并立即报告项目安全负责人。

6.3.15动火作业后,应对现场进行检查，监护人需要留观30

分钟，并确认无火灾危险后，动火操作人、监护人方可离开。

6.4下列情况禁止动火

（1）动火作业未经审批；

（2）焊接动火人无特种作业操作证；

（3）动火作业现场附近有与明火作业相抵触的工种；

（4）动火作业现场附近有易燃易爆物质或设施设备，未清

理或采取隔离措施的；

（5）动火监护人脱岗；

（6）存在其他火灾隐患风险时。

6.5应急管理

6.5.1结合动火作业存在的火灾风险因素，编制专项消防应

急救援预案，并完成上报审批手续。

6.5.2对动火操作人、监护人及其他相关人员定期开展消防

安全专题培训和消防应急演练活动，切实提升消防安全专业知

识和火灾应急处置能力。

附件：动火作业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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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动火作业许可证
1.一级动火许可证

施工单位 工程名称

动 火 须 知 动火部位

1.禁火区域内；油罐、油箱、油槽车和储存

过可燃气体，易燃液体的容器以及连接在一

起的辅助设备；各种受压设备；危险性较大

的登高焊、割作业；比较密封的室内、容器

内、地下室等场所；现场堆有大量可燃和易

燃物质场所的动火作业均属一级动火。

2．一级动火申请批准最长期限为一天，期

满应重新办证，否则视作无证动火。

3．一级动火作业由项目生产负责人填写，

并附上安全技术措施，经项目安全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审核，报公司安全生产部门批准

后，方可动火。

4．本表一式三联：动火人、动火监护人、

项目部保存备查。

动火时间
月 日 时 分

至 月 日 时 分

安

全

技

术

措

施

方

案

动火人 动火监护人

申请动火人：

日期：

审核意见：

项目安全负责人：

日期：

审核意见：

项目负责人：

日期：

审批意见：

公司安全生产部门：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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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级动火许可证

施工单位 工程名称

动 火 须 知 动火部位

1．在具有一定危险因素的非禁火区域内进
行临时焊、割等动火作业；小型油箱等容器

登高焊、割等动火作业均属二级动火。

2．二级动火申请批准最长期限为三天，期
满应重新办证。

3．二级动火作业由动火人所在班组负责人
填写，并附上安全技术措施，经项目生产负

责人、项目安全负责人审核，报项目负责人

批准后，方可动火。

4．本表一式三联：动火人、动火监护人、
项目部保存备查。

动火时间
月 日 时 分

至 月 日 时 分

安

全

技

术

措

施

方

案

动火人 动火监护人

申请动火人：

日期：

审核意见：

项目生产负责人：

日期：

审核意见：

项目安全负责人：

日期：

审批意见：

项目负责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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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级动火许可证

施工单位 工程名称

动 火 须 知 动火部位

1．在非固定的，无明显危险因素的场所进
行动火作业等均属三级动火。

2．三级动火申请批准后最长期限为七天，
期满后应重新办证，否则作无证动火。

3．三级动火作业由动火人所在班组负责人
填写，经项目生产负责人、项目安全负责

人审核批准后，方可动火。

4．本表一式三联：动火人、动火监护人、
项目部保存备查。

动火时间
月 日 时 分

至 月 日 时 分

安

全

技

术

措

施

方

案

动火人 动火监护人

申请动火人：

日期：

审核意见：

项目生产负责人：

日期：

审批意见：

项目安全负责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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